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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广西林业产业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林业产业行业协会、广西爱阁工房家

居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南宁明源木业有限公司、广西志光家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桂福林木业有限

公司、国菱家具集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铭、李桂兰、韦苇、刘威、蒙业明、李志光、李聪慧、王健、蔡冬绿、陆少

华、梁欢、李荣洲、黄文峰、苏倩、许彩娟、葛涵希、陈广华、邱梅、赖杰秀、覃立颖、邬紫剑、秦赐

芳、罗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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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定制家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板式定制家具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交货检验、标志、随行文件。

本标准适用于住宅内的板式定制家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27.4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4893.1 家具表面耐冷液测定法

GB/T 4893.2 家具表面耐湿热测定法

GB/T 4893.3 家具表面耐干热测定法

GB/T 4893.4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 第4部分：附着力交叉切割测定法

GB/T 4893.7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 第7部分：耐冷热温差测定法

GB/T 4893.8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 第8部分：耐磨性测定法

GB/T 4893.9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 第9部分：抗冲击测定法

GB/T 4897 刨花板

GB/T 5237.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T 5237.3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3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GB/T 5237.4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4部分：喷粉型材

GB/T 5237.5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5部分：喷漆型材

GB/T 5296.6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GB/T 5849 细木工板

GB/T 9846 普通胶合板

GB/T 10357.1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1部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2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2部分：板凳类稳定性

GB/T 10357.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3部分：板凳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4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4部分：柜类稳定性

GB/T 10357.5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6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6部分：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7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7部分：桌类稳定性

GB/T 10357.8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8部分：充分向后靠时具有倾斜和斜椅机械性能的椅子和摇椅

稳定性

GB/T 11718 中密度纤维板

GB/T 15102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

GB/T 15104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GB/T 16734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

GB/T 17657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107 红木

GB/T 18513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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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430.2 家用双层床 安全 第2部分：试验

GB/T 28202 家具工业术语

GB/T 34722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

GB/T 35607—201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HJ 571—2010 环境标准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QB/T 1241 家具五金家具拉手安装尺寸

QB/T 2385 深色名贵硬木家具

QB/T 2454 家具五金 抽屉导轨

QB/T 2913.1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1部分：柜架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QB/T 2913.2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2部分：桌（台）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QB/T 2913.3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3部分：床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QB/T 3914 家具工业常用名词术语

QB/T 4463 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

QB/T 4595.1 合页 第1部分：普通用合页

QB/T 4595.2 合页 第2部分：轻型合页

QB/T 4595.3 合页 第3部分：抽芯型合页

QB/T 4595.4 合页 第4部分：H型合页

QB/T 4595.4 合页 第5部分：T型合页

QB/T 4595.4 合页 第6部分：双袖型合页

QB/T 4767 家具用钢构件

ISO 16000-3:2011 室内空气 第3部分：室内空气和气候舱内空气中甲醛和其他羟基化合物的测定

主动取样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24、GB/T 28202、QB/T 2913.1、QB/T 2913.2、QB/T 2913.3、QB/T 3914界定的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板式定制家具 wood-based panels custom-made furniture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测量、设计、制造、安装和服务，主要部位采用纤维板、刨花板、胶合

板、细木工板、层积材等人造板（包括素板和饰面人造板）制作的家具。

4 材料要求

4.1 木材含水率（基本项目）

木材应经干燥处理，木材含水率应为8%～（产品所在地区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1%），我国各省（区）、

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含水率值见附录A。

4.2 人造板（合同要求或仲裁检验要求）

4.2.1 人造板要求

当供需双方对人造板材料有要求或仲裁检验需要时，按产品所使用人造板标准进行检验和判定，家

具常用人造板标准参照表1。

表 1 人造板要求

种 类 应符合的标准

中密度纤维板 GB/T 11718

刨花板 GB/T 4897

普通胶合板 GB/T 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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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种 类 应符合的标准

细木工板 GB/T 5849

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 GB/T 15102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和细木工板 GB/T 34722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GB/T 15104

4.2.2 人造板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板式定制家具应使用ENF级或E0级人造板，有害物质限量要求见表2的规定。

表 2 板式定制家具人造板有害物质释放限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 试验方法

甲醛释放量（mg/m³）
ENF级 ≤0.025

GB/T 17657中4.60
E0级 ≤0.050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率

[mg/(m
2
·h)(72h)]

≤0.50 HJ 571-2010中附录A

4.3 辅助材料（合同要求或仲裁检验要求）

当供需双方对辅助材料有要求或仲裁检验需要时，辅助材料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辅助材料要求

种 类 应符合的标准

钢构件 QB/T 4767

抽屉导轨 QB/T 2454

家具用合页 QB/T 4595.1、QB/T 4595.2、QB/T 4595.3、QB/T 4595.4、QB/T 4595.5或QB/T 4595.6

铝合金型材 GB/T 5237.2、GB/T 5237.3、GB/T 5237.4或GB/T 5237.5

封边条 QB/T 4463

胶粘剂 GB 18583

拉手 QB/T 1241

5 技术要求

5.1 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板式定制家具主要尺寸及其偏差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 家具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单位为mm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桌类主要尺寸

桌面高：680～760 √

2 中间净空宽：≥520 √

3 中间净空高：≥580 √

4 中间净桌空高与椅凳座面配合高差：≥200 √

5 桌、椅（凳）配套产品的高差：250～320 √

6
椅凳类主要尺寸

座高：硬面400～440，软面400～460（包括下沉量） √

7 扶手椅扶手内宽：≥480 √

8
柜类主要尺寸 衣柜 挂衣棍上沿至底板内表面间距

挂长衣≥1400 √

9 挂短衣≥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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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0

柜类主要尺寸

衣柜

挂衣空间深度≥530（测量方向应与挂衣棍垂直） √

11 折叠衣物放置空间深≥450 √

12 挂衣棍上沿至顶板内表面间距≥40 √

13
文件柜

净深≥245 √

14 层间净高≥330 √

15

床类主要尺寸

单层床

床铺面长：1900～2220 √

16 床铺面宽：单人床：700～1200，双人床1350～2000 √

17 床铺面高（不放置床垫（褥））：≤450 √

18

双层床

床铺面长：1900～2020 √

19 床铺面宽：800～1520 √

20 底床面高（不放置床垫（褥））：≤450 √

21 层间净高：放置床垫（褥）≥1150，不放置床垫（褥）≥980 √

22 安全栏板缺口长度≤600 √

23

安全栏板高度：放置床垫（褥）：床褥上表面到安全栏板的

顶边距离应≥200；不放置床垫（褥）：安全栏板的顶边与

床铺面的上表面应≥300

√

24
床褥的最大厚度应在床的相应位置标上永久性的标记线，显

示床褥上表面的最大高度
√

25

双层床安全栏板长边因设置梯子中断长度：6岁以下（包括6

岁）儿童用床最小为300，最大为400；成人用床最小为500，

最大为600

√

26 尺寸偏差 所有尺寸偏差为±5 √

27
产品外形尺寸

偏差

产品外形宽、深、高尺寸的极限偏差为±5，配套或组合产品的极限偏

差应同取正值或负值
√

5.2 形状和位置公差

形状和位置公差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形状和位置公差

单位为mm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翘曲度 面板、正视面板件对角线长度

≥1400 ≤3.0 √

700～1400 ≤2.0 √

≤700 ≤1.0 √

2 平整度 面板、正视面板件：≤0.20 √

3 邻边垂直度 面板、框架

对角线长度
≥1000 长度差≤3 √

＜1000 长度差≤2 √

对边长度
≥1000 长度差≤3 √

＜1000 长度差≤2 √

4 位差度
门与框架、门与门相邻表面、抽屉与框架、抽屉与门、抽屉与抽屉相邻

两表面间的距离偏差（非设计要求的距离）≤2.0
√

5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求时）≤2.00 √

6 底脚平稳性 ≤2.0 √

7 抽屉下垂度 ≤20 √

8 抽屉摆动度 ≤15 √

5.3 外观要求

外观要求应符合表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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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外观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木制件

外观

贯通裂缝 应无贯通裂缝 √

2 虫蛀 不应有虫蛀现象 √

3 腐朽材 外表应无腐朽材，内表轻微腐朽面积不应超过零件面积的20% √

4 树脂囊 外表和存放物品部位用材应无树脂囊 √

5 节子
节子宽度不应超过材宽的1/3，直径不超过12  mm。（特殊设计

要求除外）
√

6
死节、孔洞、夹皮

和树脂道、树胶道

应进行修补加工（最大单个长度或直径小于5  mm的缺陷不

计），修补后缺陷数外表不超过4个，内表不超过6个（设计要

求除外）

√

7
其他轻微材质缺

陷
如裂缝（贯通裂缝除外）、钝棱等，应进行修补加工 √

8

人造板件

外观

干花、湿花
外表应无干花、湿花 √

内表干花、湿花面积不超过板面的5% √

9 污斑 同一板面外表，允许1处，面积在3 mm²～30 mm²内 √

10 表面划痕 外表应无明显划痕 √

11 表面压痕 外表应无明压痕 √

12 色差 外表应无明显色差 √

13 鼓泡、龟裂、分层外表应无鼓泡、龟裂、分层 √

14

五金件外

观

电镀件

镀层表面应无锈蚀、毛刺、露底 √

镀层表面应光滑平整，应无起泡、泛黄、花斑、烧焦、裂纹、

划痕和磕碰伤等
*
√

15 喷涂件
涂层应无漏喷、锈蚀 √

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
*
√

16 金属合金件
应无锈蚀、氧化膜脱落、刃口、锐棱 √

表面细密，应无裂纹、毛刺、黑斑等
*
√

17 焊接件
焊接部位应牢固，应无脱焊、虚焊、焊穿 √

焊缝均匀，应无毛刺、锐棱、飞溅、裂纹等缺陷
*
√

18 玻璃件外观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安装牢固 √

应光洁平滑，不应有裂纹、划伤、沙粒、疙瘩和麻点等缺陷
*
√

19 塑料件外观 塑料件表面应光洁，应无裂纹、皱褶、污渍、明显色差
*
√

20

软包件要求

包覆的面料拼接对称图案应完整；同一部位绒面料的绒毛方向

应一致；不应有明显色差
*
√

21 包覆的面料不应有划痕、色污、油污、起毛、起球
*
√

22
软面包覆表面应：1）平服饱满、松紧均匀，不应有明显皱折；

2）有对称工艺性皱折应匀称、层次分明
*
√

23
软面嵌线应：1）圆滑挺直；2）圆角处对称；3）无明显浮线、

明显跳针或外露线头
*
√

24
外露泡钉：1）排列应整齐，间距基本相等；2）不应有泡钉明

显敲扁或脱漆
*
√

25

木工要求

人造板部件的非交接面应进行封边或涂饰处理 √

26 板件或部件在接触人体或贮物部位不应有毛刺、刃口或棱角 √

27 板件或部件的外表应光滑，倒棱、圆角、圆线应均匀一致
*
√

28 贴面、封边、包边不应出现脱胶、鼓泡或开裂现象 √

29 贴面应严密、平整，不应有明显透胶 √

30 榫、塞角、零部件等结合处不应断裂 √

31 零部件的结合应严密、牢固 √

32
各种配件、连接件安装不应有少件、透钉、漏钉（预留孔、选

择孔除外）
√

33
各种配件安装应严密、平整、端正、牢固，结合处应无开裂或

松动
√

34 启闭部件安装后应使用灵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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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35

木工要求

雕刻的图案应均匀、清晰、层次分明，对称部位应对称，凹凸

和大挖、过桥、棱角、圆弧处应无缺角，铲底应平整，各部位

不应有锤印或毛刺。每项缺陷数不超过4处

*
√

36

车木的线形应一致，凹凸台阶应匀称，对称部位应对称，车削

线条应清晰，加工表面不应有崩茬、刀痕、砂痕。每项缺陷数

不超过4处

*
√

37 家具锁锁定到位、开启应灵活 √

38 脚轮旋转或滑动应灵活 √

39

漆膜外观要求

同色部位的色泽应相似 √

40 应无褪色、掉色现象（特殊工艺除外） √

41 涂层不应有皱皮、发粘或漏漆现象 √

42

涂层应平整光滑、清晰，无明显粒子、涨边现象；应无明显加

工痕迹、划痕、裂纹、雾光、白棱、白点、鼓泡、油白、流挂、

缩孔、刷毛、积粉和杂渣。每项缺陷数不超过4处

*
√

注：表中“*”记号表示该单项中有2项以上（含2项） 检验内容，若有一项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一个不合

格计数。若某缺陷明显到足以影响产品质量时则作为基本项目判定。

5.4 表面理化性能要求

板式定制家具表面理化性能要求见表7。生漆涂层和打蜡层表面理化性能按QB/T 2385的规定执行。

特殊试验条件及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定，在合同中明示。

表 7 表面理化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实验条件及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漆膜

耐液性 10%碳酸钠溶液，24 h；10%乙酸溶液，24 h。应不低于3级 √

2 耐湿热 20 min，70 ℃。应不低于3级 √

3 耐干热 20 min，70 ℃。应不低于3级 √

4 附着力 涂层交叉切割法。应不低于3级 √

5 耐冷热温差
高温（40±2） ℃，相对湿度（95±3）%，1 h。低温（-20±2）

 ℃，1 h。3周期。应无鼓泡、裂缝和明显失光
√

6 耐磨性 1000转。应不低于3级 √

7 抗冲击 冲击高度50 mm。应不低于3级 √

8

软、硬质覆

面

耐冷热循环 无裂缝、开裂、起皱、鼓泡现象 √

9 耐干热 不低于3级 √

10 耐湿热 不低于3级 √

11 耐划痕
加载1.5  N。表面无大于90%的连续划痕或表面装饰花纹无破

坏现象
√

12 耐污染性能 应不低于3级 √

13 表面耐磨性

磨耗值 ≤80 mg/100r √

图案 磨100 r后应保留50%以上花纹 √

素色 磨350 r后应无露底现象 √

14 抗冲击 冲击高度50 mm，不低于3级 √

15 耐光色牢度 ≥4级 √

注1：耐光色牢度经供需双方协议，可生产其他耐光色牢度级别的产品。

注2：漆膜理化性能要求不适用于生漆图层、打蜡层。

5.5 金属五金件耐腐蚀性要求

本项目为基本项目。经盐雾试验18 h，直径1.5 mm以下的锈点≤20点/dm
2
，其中直径1.0 mm以上的锈

点不超过5点（离边缘2 mm以内不计）。

5.6 力学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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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力学性能要求见表8。柜类强度和耐久性按2级试验水平。其他家具公共场合用按4级试验水平，

其它场合用按3级试验水平。特殊试验条件及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定，在合同中明示。

表 8 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a） 所有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b） 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c）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d） 连接部位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活；

f） 家具五金件应无明显变形，损坏

√

2 椅凳类强度和耐久性 √

3 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 √

4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a） 所有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

b） 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

c）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

d） 连接部位应无松动； √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活； √

f） 家具五金件应无明显变形、损坏； √

g） 搁板弯曲挠度变化值≤0.5%； √

h） 顶板、底板最大挠度≤0.5%； √

i） 挂衣棍挠度≤0.4% √

5 桌类稳定性
按GB/T 10357.7进行垂直加载、垂直和水平加载试验，应无倾

翻现象
√

6 椅凳类稳定性 按GB/T 10357.2的规定执行，应无倾翻现象 √

7 双层床稳定性
按GB/T 24430.2中5.7，采用120 N加载试验时，翘离地面的床

腿或床角不应超过一个
√

8 柜类稳定性 按GB/T 10357.4的规定执行，应无倾翻现象 √

5.7 结构安全性

本项目为基本项目。抽屉、键盘、拉篮等推拉构件应有防脱落装置；活动部件间距离≤5 mm或≥25

mm（设计要求除外）；折叠产品应无非预期的自行折叠现象；垂直运行的部件，在高于闭合点50 mm的任

意位置，不应自行下落。

5.8 有害物质限量

本项目为基本项目。板式定制家具的有害物质限量要求见表9的规定。

表 9 板式定制家具有害物质释放限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

甲醛（mg/m³） ≤0.08

TVOC（mg/m³） ≤0.40

5.9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要求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为合同要求或供需双方要求，需要时在合同中注明。建议参考值见附

录B。
5.10 阻燃性

阻燃性为合同要求或供需双方要求，需要时在合同中注明。

6 试验方法

6.1 主要尺寸及其偏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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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应放置在平板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低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尺寸偏差为产

。

6.2 形状和位置公差测定

6.2.1 翘曲度测定

应采用精确度不低于0.1 mm的翘曲度测定器具。选择翘曲度最严重的板件，将器具放置在板件的对

角线上进行测量，以其中最大距离为翘曲度测定值。

6.2.2 平整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低于0.01 mm的平整度测定器具。选择不平整程度最严重的三个板件，测量其表面上

0～150 mm长度内与基准直线间的距离，以其中最大距离为平整度测定值。

6.2.3 邻边垂直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低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矩形板件或框架的两对角线、对边长度，其差值即为

邻边垂直度测定值。

6.2.4 位差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低于0.1 mm的位差度测定器具。应选择测试的相邻表面间距离最大部位进行测定，在

该相邻表面中任选一表面为测量基准表面，将器具的基面安放在测量基面上，器具的测量面对另一相邻

表面进行测量（并沿着该相邻表面再测量一个或以上部位），当测定值同为正（或负）值时，以最大绝

对值为位差度测定值；当测定值为正负时，以最大的绝对值之和为位差度测定值，并以最大测定值为位

差度评定值。

6.2.5 分缝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低于0.01 mm的塞尺测定。测定前应先将抽屉或门来回启闭三次，使抽屉或门处于关

闭位置，然后测量分缝两端内侧5 mm处的分缝值，取其最大值作为分缝的评定值。

6.2.6 底脚平稳性测定

将试件放置在平板上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低于0.01 mm的塞尺塞尺测量底脚或底面与平板

间的距离，记录最大值为测量值。

6.2.7 抽屉下垂度、摆动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将钢尺放置在与试件测量部位相邻的水平面和侧面上，

将试件伸出总长的2/3处，测量抽屉水平边的自由下垂和抽屉侧面左右摆动的值。以测得的最大值作为

下垂度和摆动度的测定值。

6.3 材料检验

6.3.1 木材含水率测定

采用误差不大于±1%的木材含水率测定仪进行测定。选择距离部件离地高度100 mm以上的任意三个

部位测定，计算三个部件的含水率平均值，作为试件的木材含水率。当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或仲裁检验时，

按GB/T 1927.4的规定测定木材含水率。

6.3.2 人造板及辅助材料测定

人造板按4.2的规定进行，辅助材料按4.3的规定进行。

6.4 外观检验

6.4.1 脱色、掉色检验

在产品外表或内部涂饰部位分别检验3个位置，徒手使用湿润的脱脂白纱布适当用力在每处来回揩

擦3次，揩擦的往复距离为(200～300) mm。观察纱布上是否带有涂饰部位上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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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其它外观项目检验

应在自然光下或光照度为（300～600） 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例如40 W日光灯）下，视距为（700～

1000） mm内，由三人共同检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检验结果。

6.5 表面理化性能测定

表面理化性能测定一般在产品水平部件上可接触和使用的部位表面进行。表面理化性能试验方法见

表10。

表 10 表面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漆膜

耐液性 GB/T 4893.1

2 耐湿热 GB/T 4893.2

3 耐干热 GB/T 4893.3

4 附着力 GB/T 4893.4

5 耐冷热温差 GB/T 4893.7

6 耐磨性 GB/T 4893.8

7 抗冲击 GB/T 4893.9

8

软、硬质覆面

耐冷热循环 GB/T 17657，4.41

9 耐干热 GB/T 17657，4.48

10 耐湿热 GB/T 17657，4.50

11 耐划痕 GB/T 17657，4.42

12 耐污染性能 GB/T 17657，4.43

13 耐磨性 GB/T 17657，4.47

14 抗冲击 GB/T 4893.9

15 耐光色牢度 GB/T 17657，4.31

6.6 金属五金件耐腐蚀试验

按QB/T 3826的规定执行。

6.7 力学性能试验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见表11。

表 11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试验方法

1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1

2 椅凳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3

3 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6

4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5

5 桌类稳定性 GB/T 10357.7

6 椅凳类稳定性 GB/T 10357.2、GB/T 10357.8

7 柜类稳定性 GB/T 10357.4

8 双层床稳定性 GB/T 24430.2

6.8 结构安全性试验

6.8.1 孔及间隙测定

按表12所示的力值及锥头直径大小的滑规测定，观察锥头是否通过。锥头为塑料或硬质、光滑材料

制成，其中直径5 mm、6 mm锥头的公差为(+0/-0.1)  mm，直径25 mm锥头的公差为(+0.1/-0) mm。

表 12 锥头直径和施加力

序号
锥头直径

mm

施加力

N

1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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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续）

序号
锥头直径

mm

施加力

N

2 6 30

3 25 0

注：0为不施加外力。

6.8.2 折叠试验

将产品正常摆放于水平的试验平台上，抬起产品使其以任何方向倾斜于水平70°±1°，观察产品

是否折叠或锁定装置是否失效；将产品置于倾斜角为10(+0.5/-0) °试验平台上，调整折叠装置至其最

不利的位置，锁上锁定装置。将(50±0.5) kg的负荷加载于产品可能乘坐以及折叠装置最不利位置（如

有需要，负荷可加以固定），保持5 min，观察产品是否折叠或锁定装置是否失效。

6.8.3 垂直滑行部件

将垂直滑行的部件置于高于闭合位置50 mm处以上，检查部件是否自行滑落。

6.8.4 其他

其他结构安全项目通过观察、触摸等方法进行检测。

6.9 有害物质测定

6.9.1 甲醛测定

方法一：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按GB/T 35607-2017附录D、附录E的规定执行。

方法二：高效液相色谱法

按ISO 16000-3:2011的规定执行；

样品外形轮廓体积的计算、样品预处理、气候舱选择、本底浓度要求、甲醛的收集按GB/T 35607-2017

附录D、附录E的规定执行。

6.9.2 TVOC测定

板式定制家具的TVOC按GB/T 35607-2017附录D、附录E的规定执行。

6.10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测定

板式定制家具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

6.11 阻燃性测定

按供需双方的合同规定测定。

7 交货检验

交货检验项目包括主要尺寸及其偏差、形状和位置公差、外观要求或供需双方商定的要求。

各项目的检验可在同一件样品上进行，应按照前一项目检验后尽量不影响后续项目检验正确性的原

则安排检验顺序。

交货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要求或供需双方协商的要求。

8 标志、随行文件

8.1 标志

产品上应有生产者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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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随行文件

随行文件应包含提供给需方的必要信息，宜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产品名称、颜色及标记；

——生产者名称地址；

——主要部件的材质种类；

——部件编号及数量；

——执行标准；

——企业检验合格标记；

——生产或出厂日期；

——产品使用、维护与保养说明，使用说明的编写可参考 GB/T 5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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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附 录 B （资料性）

附 录 C 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平衡木材含水率

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值见表A.1。

表 A.1 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值

各省市及城市名称
年平均平衡含水率

% 各省市及城市名称
年平均平衡含水率

% 各省市及城市名称
年平均平衡含水率

%
*北京 11.4 合肥 14.8 *甘肃 11.1

*黑龙江 13.6 芜湖 15.8 兰州 11.3

哈尔滨 13.6 *湖北 15.0 *西藏 10.6

齐齐哈尔 12.9 武汉 15.4 拉萨 8.6

佳木斯 13.7 宜昌 15.4 昌都 10.3

牡丹江 13.9 *浙江 16.0 *贵州 16.3

克山 14.3 杭州 16.5 贵阳 15.4

*吉林 13.1 温州 17.3 *云南 14.3

长春 13.3 *江西 15.6 昆明 13.5

四平 13.2 南昌 16.0 *上海 16.0

*辽宁 12.2 九江 15.8 *江苏 15.3

沈阳 13.4 *湖南 16.0 南京 14.9

大连 13.0 长沙 16.5 *福建 15.7

*内蒙古 11.1 衡阳 16.8 福州 15.6

呼和浩特 11.2 *新疆 10.0 永安 16.3

*天津 12.6 乌鲁木齐 12.7 厦门 15.2

*山西 11.4 *宁夏 10.6 崇安 15.0

太原 11.7 银川 11.8 南平 16.1

*河北 11.5 *陕西 12.8 *广西 15.5

石家庄 11.8 西安 14.3 南宁 15.4

*山东 12.9 *青海 10.2 桂林 14.4

济南 11.7 西宁 11.5 *广东 15.9

青岛 14.4 *重庆 15.9 广州 15.1

*河南 13.2 *四川 14.3 *海南（海口） 17.3

郑州 12.4 成都 16.0 *台湾（台北） 16.4

洛阳 12.7 雅安 15.3 *香港 暂缺

徐州 13.9 康定 13.9 *澳门 暂缺

*安徽 14.9 宜宾 16.3

注1：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值主要参照了 GB/T 6491—2012中附录A表A.1 和

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木材工业实用大全》之一的木材干燥卷中的1.3.3我国各地木材平衡含水率的

年估计值。

注2：凡有“* ”记号表示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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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D

附 录 E （资料性）

附 录 F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要求及家具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F.1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要求

板式定制家具应使用ENF级或E0级人造板，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L应小于等于0.7α m2
/m

3
,室内空

间人造板承载限量的校正系数，按式（B.1）计算。

α = 1 + ���级人造板使用面积

人造板总使用面积
··········································· (B.1)

式中：

α——为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的校正系数。

F.2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 L 的计算方法

室内空间人造板承载限量L用板式定制家具人造板的总暴露面积与室内空间容积的比值表示，按式

（B.2）计算。

L = S
V
························································ (B.2)

式中：

S——板式定制家具人造板的总暴露面积，m
2
；

V——室内空间容积，m3。

F.3 家具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F.3.1 总暴露面积

包含所有暴露在空气中的外表面面积（包括顶面、底面、侧面、背面及正面），单位是m
2
。

对于带有门、抽屉等具有可开闭式结构试件，应保持结构关闭状态，测定所有暴露在空气中的外表

面积。

对于开放式结构试件，面积的测定应包含搁板及可视内表面在内的所有暴露面积。

对于有中空部分的表面积，例如椅子靠背、床的排骨架等，计算其轮廓面积（投影面积）。

使用低释放或无释放材料（如：金属喷塑，金属电镀，玻璃，铝材等）制造的部件，不计入总暴露

面积。

支撑件（杆）部分表面积不计入总面积，如柜脚、椅腿、桌脚的表面积。

F.3.2 桌椅柜床的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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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产品宽度；

b——产品长度；

面积s=2ab；

桌子不计算桌脚面积，只计算桌面板上下表面面积。

图 B.1 桌几类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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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座面深度;

b——座面宽度；

c——椅背高度；

d——椅背宽度；

面积s=2ab+2cd；

椅子不计算椅腿面积，只计算座面板表面面积与椅背轮廓面积。

图 B.2 椅类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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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产品宽度;

b——产品深度；

c——产品高度；

d——产品未封闭部件高度；

面积s=6ab+2ac+2bc+2bd；

柜子计算顶面、底面、搁板、背板、屉、门及左右两块旁板的表面积。

图 B.3 柜类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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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产品长度;

b——产品宽度；

c——床低屏高度；

d——床高屏高度；

面积s=2ab+4ac+2bc+2bd；

床不计算床腿面积，只计算床挺、床屏、床板排骨架表面积。

图 B.4 床类总暴露面积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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